
國立臺北大學教師教學社群期中報告 

填寫日期：108年  12 月 12日 

壹、基本資料 

社群名

稱 
民法社群 

組成方

式 
■同系所   □跨系所   □跨校   □跨(業)界   □其他             

社群主

題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USR)    

□創新教學，請簡述： 

□跨域共授課程 

□統整性課程(Capstone courses) 

□深碗課程 

□外語授課 

□其他，請說明： 

召集人 

姓名 呂彥彬 系所 法律系 職稱 助理教授 

連絡電話 67604 
電子信

箱 
luyenpin@mail.ntpu.edu.tw 

社群助

理 

(得暫不填寫) 

姓名 魏彤軒 系級 
法律系民法組

碩士班二年級 
連絡電話 0970883212 

電子信箱 annie850818@gmail.com 

成員資

料 

(得自行增列) 

校內成員 

姓名 系所 職稱 連絡電話 電子信箱 

1 陳春生 臺北大學法律系 教授 86741111 # 67627 chunn@mail.ntpu.edu.tw 

2 郭玲惠 臺北大學法律系 教授 86741111 # 67619 a22313@mail.ntpu.edu.tw 

3 徐慧怡 臺北大學法律系 教授 86741111 # 67615 hyshyu@mail.ntpu.edu.tw 

4 陳榮傳 臺北大學法律系 教授 86741111 # 67629 ronchen@mail.ntpu.edu.tw 

5 楊佳元 臺北大學法律系 教授 86741111 # 67620 chiayuan@mail.ntpu.edu.tw 

6 張心悌 臺北大學法律系 教授 86741111 # 67618 htchang@mail.ntpu.edu.tw 

7 張文郁 臺北大學法律系 教授 86741111 # 67626 043285@mail.ntpu.edu.tw 

8 杜怡靜 臺北大學法律系 教授 86741111 # 67608 iching@mail.ntpu.edu.tw 

9 侯岳宏 臺北大學法律系 教授 86741111 # 67630 yuehhung@mail.ntpu.edu.tw 

10 王怡蘋 臺北大學法律系 教授 86741111 # 67617 wangyiping@mail.ntpu.edu.tw 

11 戴瑀如 臺北大學法律系 教授 86741111 # 67628 yztai@mail.ntpu.edu.tw 

12 游進發 臺北大學法律系 教授 86741111 # 67640 chinfayou(at)mail.ntpu.edu.tw 

13 姜炳俊 臺北大學法律系 副教授 86741111 # 67637 lawbcc@mail.ntpu.edu.tw 

14 向明恩 臺北大學法律系 副教授 86741111 # 67614 mehsiang@mail.ntpu.edu.tw 



15 蔡瑄庭 臺北大學法律系 副教授 86741111 # 67605 hjtsai@mail.ntpu.edu.tw 

16 呂彥彬 臺北大學法律系 助理教授 86741111 # 67604 luyenpin@mail.ntpu.edu.tw 

 

貳、已辦理活動概述 

活動日期  活動主題/名

稱 

 活動內容概述  與會

人數 

108.05.29 

（107-2） 

民法債編理

論與實務發

展論壇（第

一場次） 

三位老師，共四場報告，報告主題如下： 

 主持人：戴瑀如教授 

13:00 

~13:55 

民法第 742條第 1項於物上保

證人之類推適用–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1512號判決 

呂彥彬助理

教授 

13:55 

~14:50 

地政機關溢登面積致買受人溢

付價金的賠償責任–最高法院

103年度台上字第 1976號判決 

黃健彰教授 

 主持人：杜怡靜教授 

15:00 

~15:55 

指示給付關係之不當得利–最

高法院 106年度台上字第 239

號 

王怡蘋教授 

15:55 

~15:50 

請求代位分割遺產–最高法院 

106年度台上字第 1605號 

戴瑀如教授 

 

52 

108.06.12

（107-2） 

民法債編理

論與實務發

展論壇（第

二場次） 

兩位老師，共四場報告，報告主題如下： 

 主持人：王怡蘋教授 

13:00 

~13:55 

最高法院就工程爭議適用誠信

原則及情事變更原則之晚近見

解探討 

孔繁琦律師 

13:55 

~14:50 

工程保證書之爭議問題–最高

法院 107年度台上字第 585號 

呂彥彬助理

教授 

 主持人：孔繁琦律師 

15:00 

~15:55 

定作人依民法第 495條第 1項

請求承攬人損享償前應先請求

修補–最高法院 105年度台上

字第 1839號 

杜怡靜教授 

15:55 

~15:50 

定作人違反協力義務之損害賠

償責任–最高法院 106年度台

上字第 466號 

杜怡靜教授 

 

46 

108.09.25

（108-1） 

民法債編理

論與實務發

展論壇（第

三場次） 

一位老師，共兩場報告，報告主題如下： 

 主持人：吳從周教授 

13:00 

~13:55 

最高法院 105年台上字第 136

號民事判決：與有過失之法理

與詮釋 

向明恩副教

授 

56 



13:55 

~14:50 

最高法院 107年台上字第 402

號民事判決：論損益相抵 

向明恩副教

授 
 

108.10.09

（108-1） 

民法債編理

論與實務發

展論壇（第

四場次） 

三位老師，共三場報告，報告主題如下： 

 主持人：戴瑀如教授 

13:00 

~13:55 

最高法院 106年度台上字第 709

號：民法第 425條之 1與事實

上處分權之讓與 

蔡瑄庭副教

授 

13:55 

~14:50 

最高法院 102年度台上字第

1732號判決：僱用人之遲延責

任 

侯岳宏教授 

15:00 

~15:55 

最高法院 107年度台上字第

1409號民事判決：人格權侵害

的純粹經濟上損失？ 

陳榮傳教授 

 

38 

108.10.30

（108-1） 

民法債編理

論與實務發

展論壇（第

五場次） 

三位老師，共四場報告，報告主題如下： 

 主持人：張文郁教授 

13:00 

~13:55 

最高法院 102年台上字第 482

號判決：第三人利益契約之不

當利返還關係 

王怡蘋教授 

13:55 

~14:50 

最高法院 107年度台上字第

1049號判決：將來權讓與通知

之時點與效力 

姜炳俊副教

授 

 主持人：侯岳宏教授 

15:00 

~15:55 

最高法院 104年度台上字第 670

號判決：淺談僱傭人責任 

郭玲惠教授 

16:00 

~16:55 

最高法院一○三年度台上字第三

○八號民事判決評釋：談情事變

更原則於工程契約之適用 

郭玲惠教授 

 

41 

108.11.13

（108-1） 

民法債編理

論與實務發

展論壇（第

六場次） 

一位老師，共一場報告，報告主題如下： 

 主持人：林誠二教授 

13:00 

~13:55 

最高法院 106年度台上字第 52

號判決：慰撫金之計算 

游進發教授 

 

42 

108.11.20

（108-1） 

民法債編理

論與實務發

展論壇（第

七場次） 

一位老師，共一場報告，報告主題如下： 

 主持人：呂彥彬助理教授 

13:00 

~13:55 

最高法院 105年度台上字第

2289號判決：損害賠償總額預

定性違約金之酌減標準 

張文郁教授 

 

27 

 

 



參、已使用經費預算表 

    本期核定總額度：新台幣_45,000 元【包括兩項補助，分別為：「4.1-2：建立教師社群

與支持體系」（新台幣 30,000元）與「1.2-3：教與學成長社群之永續進步】（新台幣 15,000

元）】 

單位：新台幣/元 

經費項目 總價 說明 

海報印刷費 4,751 海報、會議所需資料之印刷費 

碳粉匣 10,877 購案編號：B108006167(5,990元) 

購案編號：I108006019 (4,887元) 

校外講師與談費 2,038 第三場次（108.9.25）：吳從周教授 

2,038 第四場次（108.10.9）：戴瑀如教授 

講課鐘點、稿費、出席費及

查詢費 

4,076 第一場次（108.5.29） 

5,095 第二場次（108.6.12） 

2,038 第三場次（108.9.25） 

3,057 第四場次（108.10.9） 

4,076 第五場次（108.10.31） 

1,019 第六場次（108.11.13） 

3,057 第七場次（108.11.20） 

總計     42,122 

 

 

召集人：呂彥彬 助理教授 


